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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簡稱馬華公會/馬華），自 1949年 2月 17日由敦陳禎祿

爵士創黨以來，在馬來西亞政壇走過了 64年的歲月，而在這 64年當中，黨爭不

斷地上演，在獨立後的馬華至 AB黨爭期間的歷史當中，一共發生了五場主要的

黨爭，分別是元老少壯之爭（林蒼祐和陳禎祿陳修信父子）、老大老二之爭（李

三春曾永森）、梁陳黨爭、林良實李金獅之爭，以及本論文所要談到的 AB黨爭。 

本論文將分成六章來進行討論，即第一章討論的是選擇研究馬華 AB黨爭的

動機和目的，並且將套用傅柯《瘋癲與文明》中對於權力運作當中的理性和非理

性作為套用與研究黨爭期間發生的種種事蹟的方式。 

第二章討論的是黨爭以及瘋癲與文明的定義，並且說明為何黨爭就是政治領

域當中的瘋癲與文明，究竟瘋癲在哪裡？文明在哪裡？還是看似文明的運作其實

只是一種包裹著瘋癲的權力運作的文明外衣。 

第三章則是概述馬華黨史中歷次的黨爭，並且這和論文研究範圍的 AB黨爭，

形成了怎樣的一個脈絡。 

第四章則是討論馬華 AB黨爭中，三個階段內所發生的種種事件，比方說斥

責君子協定的不遵守、收購南洋報業事件、到後期黃家定弱勢上台，這中間究竟

是蘊含了怎樣的一個瘋癲與文明的情況。 

第五章的尾聲討論的則是這樣的情況，為馬華過後的十年帶來了什麼樣的影

響，比方說 2004 年大選的迴光返照，到 2008面對 308大海嘯，至 2013年輸得

只剩下被民間戲謔成一家 7-11便利店的 7個國席和 11州席等，以及概述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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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主要人物，而至今依然活躍於馬華政壇的，比方說蔡細歷、翁詩傑和廖中萊

等人目前是怎樣的狀況。 

最後的結論則是展示了這次時間跨度前所未有的長的黨爭中，到底和之前的

黨爭有什麼不同，派系無法贏者全贏，無法完全剔除掉敵對派系的情況下，開啟

了怎樣的一個合作/共存模式，而這同時也是這場黨爭過後唯一可以看到的正面

意義。 

 

 

關鍵詞 政治、瘋癲與文明、馬華 AB 黨爭、林良實、林亞禮、派系、權力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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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黨爭，是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以下簡稱馬華）創黨迄今這 64年間，一直陪

伴在馬華歷史左右的名詞。做為馬來西亞政壇上開國政黨之一、名義上唯一的華

基政黨，為什麼馬華屢屢會出現黨爭？而 AB黨爭的特別之處又在哪裡？ 

 為了更了解 AB黨爭的特別之處，以及這場黨爭如何形成分水嶺，成為日後

馬華政治影響力等各方面實力遭到削弱的原因，筆者以 AB 黨爭和當中的瘋癲與

文明作為討論的核心，來探討這樣的情況為整個黨爭帶來的影響。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馬華史上那麼多次的黨爭中，AB 黨爭是最為曠日持久的，從 2000年 4月林

亞禮指責林良實不遵守所謂的君子協定，為這場黨爭拉開帷幕，直到 2003年 5

月 22日林良實辭職，雙林齊退，23 日黃家定陳廣才接班為止，時間跨度長達三

年，比起更早之前長達 22個月的梁陳黨爭還來得更久，而且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這一場黨爭成為了影響日後馬華走向沒落的關鍵原因。 

時間跨度如此長的黨爭，造成了這樣的分水嶺，並且是馬華歷次黨爭中影響

最大的（因為到今天的蔡廖黨爭為止，都還是處於被持續影響的狀態，從 2003

年 5.22 林良實辭職為止，到現在已經影響了長達 10年。），因此具備探討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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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這就形成了筆者選擇了 AB黨爭作為研究對象的最主要的原因，並且將黨

爭期間內發生的一些種種大事，和瘋癲與文明的概念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第二節 研究範圍和方法 

 

在這篇論文中，筆者將以瘋癲與文明的角度來剖析 AB 黨爭期間，所發生的

種種大事，來分析事件的核心，判定瘋癲與文明的同時，也分析這是不是以文明

的外衣包裝瘋癲的情況。 

論文主要的研究範圍在於馬華 2001年 4月起雙林之間矛盾公開化到 2003年

5.22雙林齊退，5.23黃陳上位為止這一段期間所發生的主要重大事件，而研究

方法主要是在於馬華大廈資料中心內有關於那個時期大量的剪報進行資料蒐集，

並從這繁浩無邊的資料中，找出 AB黨爭的脈絡，以及和瘋癲與文明的聯繫。而

除了在馬華大廈內翻閱資料外，以研究馬華而聞名的學者潘永強先生的著作《馬

華政治散論》和他發表於新紀元學院學報上的<馬華公會派系政治初探

（2000-2003）>這篇期刊論文也在這篇論文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對馬華

AB黨爭階段的分期和階段內的大事記，讓筆者在梳理整個過程時更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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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難題 

 

 研究馬華 AB 黨爭最大的難題在於，在資料搜尋方面還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畢竟在 2000年到 2003年期間，我國的網路正在發展當中，許多當時可能可見於

網路的資料，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湮沒於浩瀚的網海當中，因此在資料蒐集這一

塊上形成了一定的難度。 

 然而資料蒐集的難題在通過前往馬華大廈內的馬華公會資料中心後得以解

決，因為該中心有關於該黨種種大小事務的剪報，黨爭更是列為一個專題來進行

處理的，然而問題在於，其資料過於龐大，除了 AB黨爭外，之前梁陳黨爭、林

良實和李金獅黨爭、李三春曾永森的黨爭也被夾雜在內，而且除了夾雜在內的其

他黨爭之外，一些有關於 AB黨爭的剪報的日期和源於哪一家報章的新聞均沒有

註明，更甚的是相關評論新聞儘管多如牛毛卻也良莠不齊，所以在引用資料的判

定上造成了一定的難度，所幸筆者曾受過專業的訓練，因此勉強還能應付這樣的

難題。而關於沒有註明日期和來源的新聞剪報，在論文中卻必須進行引用的問題，

筆者則通過將該新聞掃描成 JPEG檔後置放在附錄內以解決這個難題。 

 最後比較大的難題則是出現在研究 AB黨爭的書籍或論文是比較少的，這造

成了研究上的難題。雖然說相關書籍論文比起其他的領域少，但是潘永強的《馬

華政治散論》給予筆者不少概念，對於論文有了不少的啟發，至於剩下無法解決

的部分，只能說是摸著石頭過河，畢竟，這一塊領域的論述還是有待後人來進行

更多的努力去進行開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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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黨爭——政治上瘋癲與文明的體現 

 

第一節 何謂瘋癲與文明？ 

 

一般上，一旦提及瘋癲，人們最普遍的反應/解釋即是精神不健全導致的錯

亂，或者是由於精神錯亂而表現出來的錯亂現象，而這樣的現象，和人們認知中

所謂的“文明”，是相對立的，因為在人們認知中，所謂的文明，意即有秩序的，

有條理的，是從人類學習在一個群體當中和睦共處進行發展的漫長歷史中循序漸

進演化出來的產物，而單就這兩個詞兒的基本概念來看，錯亂 vs有秩序/條理，

是站在對立的角度的，因此瘋癲與文明是作為一個對立的概念而存在著的。 

然而，根據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在其著作《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

瘋癲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的前言當中，援引了法國思想家帕斯卡（Pascal）的說法：“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

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 （傅柯，1992：前言 1）從這點來看,完全

可以推翻前文一般人們對於所謂的“瘋癲”、“文明”這兩個詞所下的定義，而根

據傅柯的說法，所謂的文明，或者也可以稱之為理性的東西，和瘋癲產生對立的

形態的起始點在於：理性對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強行使非理性不再成為瘋癲、犯罪

或疾病的真理。（傅柯，1992：前言 2） 

傅柯在這本著作中，講述始於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如何看待麻瘋病並且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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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瘋病人隔離起來的思維方式，並隨著歷史的脈絡進行延伸，討論到了 15 世紀

愚人船思想、17 世紀法國為何對於禁閉，又或者是所謂的監禁“突然”大感興

趣（如在 1657 年法令頒布下建立於巴黎的法國總醫院 Hôpital Général1），直至近

代，由於經濟的原因，禁閉，或者所謂的監禁，除了會影響政府的財政支出以外，

同時還會影響勞動市場，因此政府通過法令使人們不會無故遭受監禁，然而法令

結束了這樣的情況後，要如何處置瘋癲的人們？精神病院便在這樣的情況底下誕

生了，瘋癲變成了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從中世紀以來，文明對抗瘋癲當中非理性

的存在（如愚人船、禁閉的觀念）宣告終止，有理性的人讓醫生去對付瘋癲，從而

認可了只能透過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關係；另一方面，瘋癲的人也只能透過同樣

抽象的理性與社會交流。這種理性就是秩序、對肉體和道德的約束，群體的無形壓力以

及整齊劃一的要求。（傅柯，1992：前言 2） 

本章乃至本論文所要討論的瘋癲與文明，其實亦是傅柯《瘋癲與文明》的一種延

伸討論，不同之處在於傅柯所要討論的是一部理性時代的瘋癲史，從中看出權力

的運作（最主要的就是所謂文明理性的人們，是如何看待及對待瘋癲非理性的種

種），而筆者的討論領域，則是在政治領域當中的瘋癲與文明究竟是怎麼樣的一

個情況。今天人們所看到的黨爭，其實就是政治領域當中瘋癲與文明的其中一種

體現方式。為何說黨爭即為政治上的瘋癲與文明？關於這一點的論述將在下文進

行提及。 

                                                             
1
 這裡所謂的醫院和現代意義上的醫院還是有所出入的，這裡的醫院更多時候具有監禁的意味在

裡邊，而並非現代人所認為的，具醫療意義的場所。因為這個時期所謂的醫院，除了具有禁閉瘋

人的功用以外，同時亦是政府維繫治安的一種手段，例如這所醫院同時也將社會上遊手好閒的遊

民關起來，醫療的意義則是後期人們為了將罪犯、瘋人區分開來才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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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何謂黨爭？ 

 

在進入為何說黨爭即為政治上的瘋癲與文明之前，我們有必要對黨爭這個詞

彙有所概念及定義。什麼是黨爭？站在東方人2的角度來看，一般上是指古代專

制王朝的朝廷當中，士大夫們之間對於權力、利益、政見等各方面的鬥爭，而結

為一黨（利益集團），也就是所謂的朋黨，和另外一黨之間的抗爭，即為黨爭。

在中國歷史當中，有幾次著名的黨爭，都為王朝的覆滅埋下了伏筆，比方說東漢

黨錮之禍、中晚唐時期的牛李黨爭和明中葉至明末的東林黨爭，而單就爆發時期

來看，其實就能說明，黨爭就是一些王朝覆滅的伏筆。 

若從西方或現代的政治來看黨爭的話，在這裡有必有必要引用德國法學家卡

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說法，他說： 

“政治的極致也就是那些明晰無誤的把敵人確認為敵人的時刻。不過，反之亦

然：在政治的歷史上，無論是國際政治還是國內政治，一旦無力或不願做出敵友

的劃分，便標誌著政治的終結。”（卡爾·施米特，2004：148-149） 

按照施米特的說法，政治的極致，無論是國際政治也好，國內政治也罷，一

旦沒有辦法進行敵友的劃分，那也就意味著政治的終結，因此，即便是把範圍從

國際政治/國內政治的敵對狀態縮小到國內政治的執政聯盟/反對聯盟當中的成

員黨黨內發生的鬥爭（黨爭），也都算是政治的一環，因為在政治的範疇裡邊，

黨爭的存在是合理的現象，用回施米特的說法，就是政治上必然會有一個敵人，
                                                             
2
 這裡的東方人主要指生活在中華文化圈（中國自身以及日韓越南等受中華文化影響良深的國家

/地區）當中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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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形成所謂的政治。 

在西方學者研究黨內派系這一塊領域的脈絡當中，V.O Key 是最早注意到政黨

派系的政治學者，他注意到了美國南方州屬政黨初選中，派系所起的作用，然而

真正進行系統性研究的則是 Zariski，他定義了派系為黨內一種明確的組合和集團，

其成員有共同的認同感和共同的目的，並且組織起來用集體行動以實現自己的目

標，後期的 Belloni 和 Beller 則提出了三種類型的政黨派系，分別是：一，同好

型派系或趨向（factional cliques or tendency）、二，私人侍從團體型派系

（ personal client-group factions ） 以 及 三 ， 制 度 化 或 組 織 型 派 系

（institutionalized or organizational factions），並且還細分出三種競爭

形態，分別是：一，菁英封闭式派系政治（closed, elitist factionalism）、

二，开放式派系政治（open factionalism）以及三，联盟式派系政治（factional 

alliance）（轉引自潘永強，2006：66-68） 

然而在上述的各種形式當中，馬華於2000年——2003年期間爆發的AB黨爭並

沒有辦法完全歸類成當中的任何一種模式。當時的黨爭，更多時候，更像是漢學

家兼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Andrew Nathan（黎安友）從中共政治中所觀察到的： 

派系是透過一種叫做“同夥關係”的人際網絡，互相交換“服務”和“好處”而建構起来的，

無正式的法律契約關係，可以在雙方的自由意志下隨時被終止，而不會遭到法律或政治

性的懲罰。（轉引自潘永強，2006：68-69） 

由於當時的黨爭情況類似於上文所提到的，林良實和屬於他派別的人馬通過這樣

的情況來確保所謂的“服務”和“好處”（比方說，獲取中央內閣部長職位、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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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議員、地方議員，以及資源的分配權等），因而和當時的署理主席，黨內的

二把手林亞禮派別的人馬產生了衝突，因而才有了黨爭期間種種瘋癲，或者是看

似文明，實則瘋癲的種種亂象。 

 

第三節 黨爭=政治的瘋癲與文明 

 

 上文針對瘋癲與文明和黨爭做出定義以後 ，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就在於為

何說黨爭，其實就是政治領域當中瘋癲與文明的表現手法？這就要回到研究對象，

也就是馬華 2001 年 AB/雙林黨爭當中進行參考了。當年的黨爭，可謂是馬華黨

爭史甚至是馬華史上的分水嶺，因為這場曠日持久，長達三年的黨爭，開啟了日

後馬華的亂局，不幸的是，這樣的亂局時至今日，都沒有辦法完全平息。今天馬

華公會的內鬥，追根溯源，都要回到 2001年時被開啟的潘多拉盒子（Pandora Box）。

雖然，不敢說是後無來者，但是，在馬華這場黨爭前的歷史中，像是 AB黨爭般

的激烈，影響如此深遠的黨爭，卻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這一場黨爭的瘋癲之處究竟在什麼地方？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莫過於

2001年 8月 3日馬青特別代表大會上的武鬥事件，在那場馬青特大中，召開特

大前的虛報炸彈事件、互丟椅子全武行的上演、搶麥克風、馬青代表們的鼓噪失

序乃至姚長祿人馬的退席，在會場缺少逾廿多位中委和代表的情況下，強硬通過

罷免時任馬青總秘書姚長祿和副總團長盧誠國，這何嘗不是一種癲狂，瘋癲的極

致？以至於這場特大之前之後地方區會上的小打小鬧，都成了配角。若要說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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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爭史上最瘋癲的一刻，當推馬青 803 武鬥無誤。 

 當然，題目是瘋癲與文明，803武鬥象徵了馬華瘋癲的極致，那麼從文明的

角度來講，黨爭期間，黨領袖援引黨章，對付犯事的下屬或基層領袖（比方 803

武鬥後，翁詩傑的黨籍和馬青齊齊被凍結等），又或者是說到最後這場黨爭由時

任首相馬哈迪作為仲裁者，提出和平與妥協方案，乃至雙林退位，黃（家定）陳

（廣才）接任首二把交椅，都可以算是政治當中文明的表現方式。然而，這是否

又是在看似文明的外衣包裝底下的瘋癲？這又有值得討論的地方了。比方說黨領

袖援引黨章對付犯事的下屬算是一種無可厚非並且非常文明的舉措，因為一切按

黨章（法律）進行處理，理所應當。然而若以時任總會長林良實 A 隊的身份援引

黨章對在派別上屬於敵對陣營的翁詩傑進行壓制，那是不是有權力鬥爭權力壓制

的意味在裡邊？若是的話，那又是不是一種被文明的外衣包裝的瘋癲？ 

除了剛提到的權力壓制，這場黨爭中馬哈迪的介入，在華社喜聞樂見的表現

中，凌駕於馬華黨章之上，以國陣大家長的身份處理這場黨爭並進行仲裁，能不

能算得上是一種錯亂？而這樣的錯亂，何嘗不是經過文明包裝的瘋癲？又何嘗不

是政治上瘋癲的又一種表現方式？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傅柯，1992：

前言 1）恐怕，就是這場黨爭中，瘋癲與文明的最佳形容，最佳註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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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全武行，何嘗不是政治當中瘋癲的極致？ 

圖片來源：星洲日報封面，2001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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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馬華黨爭史概述 

  

在進入討論馬華 2001 年 AB/雙林黨爭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對馬華黨史上的黨

爭進行一個了解，並且從中看出，在 2001 年 AB 黨爭之前的馬華黨爭，究竟是

以怎樣的一個方式出現的？同時和 AB 黨爭不同的地方，又在哪裡？下文將會對

獨立後馬華出現的四次黨爭3進行概述，到最後，以期能夠整理出一個脈絡，以

了解馬華歷次的黨爭，對於馬華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第一節 元老少壯的兩派之爭——林蒼祐與陳禎祿/陳修信 

 

 雖然這一章節沒有討論到更早前，也就是獨立之前劉伯群和陳禎祿基於理念

/方向上的不同4而產生的鬥爭，然而，馬華在獨立後爆發的第一次黨爭，是和獨

立之前理念不同而產生的鬥爭多少都有點關係的。 

 在 1958 年，以林蒼祐和朱運興為首的少壯派，展開一項倒陳禎祿的運動，

要求重組馬華，以便能夠更強而有力的保障華社利益。該年 3 月 23 日的馬華代

表大會上，林蒼祐被提名攻打總會長一職，對手是陳禎祿，結果前者意外以 89

                                                             
3
 除去獨立前劉伯群和陳禎祿在意識形態上有所不同而產生的論爭，獨立後的馬華在直至 AB 黨

爭前，一共爆發了四次的黨爭，分別是少壯元老之爭（林蒼祐與陳禎祿/陳修信）、李三春曾永森

之爭、梁陳黨爭、林良實李金獅之爭。 

4
 當時的霹靂馬華公會主席劉伯群及馬六甲的陳期岳不滿馬華對憲法的態度與立場，動員華團提

出更多的要求，他們認為馬華公會作為聯盟的伙伴，並不居於強有力的地位保障華人的權益，結

果他們被解除黨籍。資料參考自謝詩堅 1984 年出版的《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 



12 

 

對 67 的票數擊敗馬華公會創始人，同時，另一名少壯派領袖朱運興也在該場黨

選中，成功打敗時任勞工福利部長翁毓麟而獲得秘書長一職，總的來說，少壯派

是取得全面勝利的。（參考自謝詩堅，1984：66） 

 然而，在面對即將來臨的 1959 年獨立後的第一次大選時，林蒼祐面對了以

陳修信為首的元老派的反撲，其關鍵在於，林蒼祐在 1959 年 6 月 24 日致私函予

時任聯盟與巫統東姑阿都拉曼，除了要求聯盟依照競選宣言，維護憲法以外，更

進一步要求馬華在當時的 104 席國會議席中能獲得 40 個席位的配額，以及憲法

在未得到馬華的支持前不能修改。（謝詩堅，1984：66）雖說林蒼祐此舉的目的是希

望在 104 國會議席中獲得 1/3 的配額，以便確保馬華在聯盟享有一定的話事權，

惟東姑不肯讓步，且更重要的是東姑獲得陳修信的支持，讓林蒼祐成了光桿司令。

在這個關鍵時刻，陳禎祿也公開支持兒子陳修信抗衡，林蒼祐堪稱是陷入四面楚

歌。（星洲日報，2009） 

 最終，在巫統堅持要林蒼祐撤銷信件中的條件以及開除製造危機的黨員作為

回歸聯盟的條件下，馬華中委會以 89 對 60 票通過東姑設下的條件（謝詩堅，1984：

68），而這同時也意味著林蒼祐在黨內的徹底失勢，少壯派當中的多數人乃宣布

退黨，這當中包括了後來成為新加坡最高法院法官的楊邦孝、朱運興、郭開東等

人。（謝詩堅，1984：68） 

 在這樣的情況下出征 1959 年大選的馬華，接受東姑分配，角逐 31 個國會議

席，結果由於在這之前的內耗，導致只能夠拿下 19 個國會議席，而在巫統的權

力支配底下，後來人們所謂的馬華“當家不當權”，在這個時候已經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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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林蒼祐以及陳修信個人後來的發展則是：林蒼祐於 1960年辭去總會長，

並由來自吉打州的謝敦祿成為代總會長，直至 1961 年馬華改選讓位予陳修信。

林蒼祐在辭去總會長後，則遠赴英倫療養八個月，並於 1962 年返馬後成立民主

聯合黨，企圖與馬華分庭抗禮，然而在當時馬印對抗的局勢底下，分屬左派的民

主聯合黨無所作為。直至 1969 年，林蒼祐創立民政黨，所對抗的對象依然是馬

華5，而在該屆大選中，民政黨橫掃檳州的州議席並取得州執政權，而馬華從此

以後亦與檳州政權絕緣。 

 若把這場黨爭放到馬華黨爭史上和其餘三場黨爭進行比較的話，那麼它的特

別之處在於，這場黨爭更多時候是對於馬華黨的路線或者黨的理念所進行的的鬥

爭，而並非像是後來的黨爭，都是以個人權力的鬥爭做為主軸。以林蒼祐為首的

少壯派企圖加強馬華公會在執政聯盟中的話事權，並且更加能夠鞏固華社的權益，

並且確保華社在教育和經濟等方面受到更加公平的對待，然而，作為元老派的陳

禎祿和陳修信等人在以國家的團結比鞏固族群利益更為重要的大前提底下，並不

認同少壯派的路線和理念，因而產生了這次的黨爭。儘管這次的黨爭造成了日後

馬華開始被標上“當家不當權”的標籤，又或者是和檳州政權的絕緣，然而，還

是可以從中看到積極的意義，因為其積極的意義在於，路線的鬥爭，通常能夠讓

政黨有所進步，相對起後期以個人權力鬥爭為主軸爆發的黨爭，導致了政黨的內

耗，削弱了馬華為華社爭取權益的政治影響力等等的負面影響好的太多。 

 

                                                             
5
 有趣的是，這似乎開啟了在馬華的失意人在經歷過打壓或敗選後跳槽民政黨的慣例/傳統，比

方說後來同樣在陳修信打壓下失勢的林敬益醫生，又或者是在第二場黨爭中敗給李三春的曾永森，

都是這個慣例/傳統下的最佳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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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老二挑戰老大的先例——李三春與曾永森 

 

 1977 年，馬華在高層失調的情況下（謝詩堅，1984：285），上演了李孝友事件，

而這件事情也成為了日後曾永森在 1979 年攻打總會長對壘時任馬華總會長李三

春的導火線。 

 黨爭的導火線源於 1977年，李孝友在馬華的政治地位逐漸式微（參考自謝詩

堅，1984：287），在當年 8月底的馬華改選當中，李孝友的署理總會長職位遭受到

屬於李三春人馬/派系的張漢源挑戰，然而曾永森半路殺出提名競選署理總會長，

形成一場看似無法避免的三角戰。這樣的情況在李三春、李孝友和張漢源會談後

達致協議，李孝友退出，並發表退選文告：“一本提拔心血及堅強黨的原則下，決定

在自己的力量範圍內，鼓勵更多的年輕同志積極的推動馬華地發展。”（謝詩堅，1984：

287）當時按照李三春的如意算盤，若能爭取到李孝友派系的支持，自己屬意的張

漢源將能當上署理總會長，問題是曾永森的從旁殺出，並且同樣也是要爭取李孝

友派系的支持，因此鬥爭拉開序幕。 

 在該年 8月 23日的代表大會投票前，還是署理總會長的李孝友不滿未按照

慣例安排坐在時任首相胡先翁的身旁，而是大會籌備主席梁維泮坐在了重要的位

置，因而激怒了李孝友，並在休會後對記者投訴，而在下午復會後，議長黃昆福

給予李孝友 15 分鐘的時間發表講話，在這次的講話當中，他表示並非受任何人

利用，也無接受任何金錢，不參加選舉是接受李三春及張漢源的請求，並呼籲在

場的代表“不要受人恐嚇，自由做出一切決定，選出自己心目中認為將來可做你

們領袖的候選人”（謝詩堅，1984：288）這句話讓許多當時同情李孝友的代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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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支持曾永森，結果是曾永森以 768 票對 437票的票數，擊敗張漢源。 

 然而也因為這樣，曾永森和李三春交惡的種子已經埋下，畢竟曾永森不是李

三春屬意的人選，李三春自然也不會納為心腹，而當時馬華黨章中總會長的權力

是至高無上的（參考自星洲日報，2009），因此身為老二的曾永森在馬華裡邊完全是

受到制肘的。儘管當時的曾永森在黨內的地位，面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高處不勝

寒的窘境，卻依然還是勤於走動基層，並且在基層中獲得了一定的支持度。 

 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兩年，直到 1979 年的馬華黨選中，曾永森李三春兩人被

提名競選主席，而這兩虎鬥中，必然有一人必須放棄馬華的領導權，而開票結果，

901張對 686張，李三春以 215張多數票險勝6，而在黨選後，李三春不將曾永森

列為中委，也表明了之前支持曾永森派系的人馬將會被“收拾”。 

 雖說曾永森輸掉了這場成王敗寇的總會長之爭，然而，民間同情曾永森的情

緒，卻是前無古人，直至今天依然還算是後無來者的，因為當時曾永森除了勤於

走動基層之外，對於華社的要求也比較能接受，就算持反對立場，用詞也比較含

蓄，並不如當時李三春一樣，和華團華社的關係是處於低潮的，特別是當時的董

教總，鮮有來往，在獨大的課題上更是處於對峙的局面。因此當曾永森在不獲得

委任中委，並進而被逼辭去房屋暨地方發展部長一職時，引起了民間空前慰勉運

動（謝詩堅，1984：379）。 

 過後曾永森的支持者將黨選的合法性問題帶上法庭，然而案件在 1981年 3

                                                             
6
 之所以說是險勝，原因在於 104 名有權投票的區會執行秘書，畢竟這些受薪秘書傾向當權派（李

三春派）是不在話下；以 215 票之差落敗，扣除執行秘書的“總會長鐵票”，曾永森和李三春可

說是各獲馬華一半天下的。（引自星洲日報，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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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被駁回，而就在被案件駁回隔天，馬華當權派一口氣開除 61名曾永森的支持

者，而曾永森本人也在 6月的時候退出馬華，率領一批人馬加入民政，被委任為

副主席。 

 在這場黨爭中，曾永森在馬華是創了新猷，蓋因他開創了日後署理總會長挑

戰總會長的先例，而在開創了先例的同時，曾永森之後的歷任馬華總會長和署理

總會長，不管當初是如何的合作無間（林良實李金獅），甚至是兩人一體（林良

實林亞禮），但最後卻都走向決裂。或許，馬華老大老二之爭的宿命，可以用當

年鐵木真和扎木合爭取成為草原上的霸主時，所說的那句“天上不能有兩個太陽”

來進行概括吧。 

 

第三節 嘉化峇峇代任總會長——梁維泮與陳群川 

 

 1982 年，時任馬華總會長接受時任民主行動黨秘書長林吉祥的挑戰，在芙蓉

國會議席的競選中單挑時任民主行動黨主席的曾敏興，形成朝野的龍頭戰，而在

該屆選舉中，李三春的獲勝也帶動了整個馬華的士氣，橫掃 27個國會議席，堪

稱是馬華史上最佳的大選成績（參考自星洲日報，2009） 

 然而，1983 年 4月，時年 50歲的李三春，突然宣布退出政壇，引爆了一枚

震撼彈，之所以震撼，在於時值壯年的李三春選擇在政治生涯的巔峰時期以及尚

未廉頗老矣的情況下，選擇退出政壇，而坊間則流傳這樣的一個說法，即李三春

涉及不可告人的事情，導致了他的下台，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可信度較高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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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則是在當年在勝選後分析時，發現部分馬來票暗藏自家人扯後腿玄機，當時

1232張廢票，比起多數票 845張還要多，而他本人也在 2000 年亞洲周刊的訪問

時間接承認這一點，並解釋是因為受到部分巫統高層的中傷，而導致他出現這樣

的情況。然而面對坊間種種不斷的留言，以及種種的追問，李三春迄今依然還是

保持緘默。除非他親自解開這個謎題，否則，這將會是馬華黨史中永遠的問號。

（參考自光明日報，2010） 

 然而，李三春始料未及的是，他的隱退，開啟了梁（維泮）陳（群川）長達

22個月黨爭的序幕，更在這場內耗中，埋下了 1986年大選失掉半壁江山的伏筆。

造成這樣的情況的原因是：在之前分屬曾永森派系的何文翰在辭去署理總會長一

職之後，李三春提拔了自己屬意的梁維泮接任代署理總會長，然而，當時的黨內

其實出現了兩股勢力，一派以梁維泮為首，反對政經合一，另一派則是以搞馬化

控股起家，主張政經合一的陳群川。兩股勢力在李三春還在位時都還能受到控制，

然而就在李三春退位並產生權利的真空後，爆發了馬華新一輪的黨爭。 

 梁維泮在李三春退位後出任代總會長，並委任親信麥漢錦出任代署理總會長，

這樣的動作顯示出梁派打壓陳派的意圖，而真正爆發的時間則是 1984年的馬華

黨選，梁陳兩派從原本的暗鬥到公開決裂，陳派指責梁派製造大量的幽靈黨員試

圖操控黨選，而陳派在麥漢錦為首的馬華紀委會主導下，開出了後來被媒體稱為

“14精英”的反對派領袖，這當中包括了後來的馬華總會長林良實、李金獅以

及黃俊傑等人。 

 被開除黨籍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終結，自然的，陳派在不願意束手就擒的情況

下，主動要求召開特大，而此時黨內的基層是傾向於支持陳派的（參考自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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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然而作為國陣大家長的巫統此時並不願意看到馬華的分裂，因為這樣的分

裂對於國陣而言是不利的，因此同年 9月國陣委派出總秘書嘉化峇峇進行調停，

也因此被民主行動黨的林吉祥譏諷為馬華被巫統接管，而嘉化峇峇是出任“馬華

代總會長”的。 

 1985 年 1月，兩派在馬哈迪的見證下簽署和平方案，撤銷所有法律訴訟，並

收回開除“14精英”的決定，然而和平方案中並沒有解決幽靈黨員的問題，兩

派為此再度鬧上法庭，直至後來，兩派庭外和解，並交由以嘉化峇峇為首的臨時

委員會處理黨爭事件。（參考自光明日報，2008）5月，由於梁維泮不接受國陣針對

黨爭做出這樣的安排，甚至指外人不應插手馬華自家事，結果遭到馬哈迪革除房

屋與地方政府部長一職。（星洲日報，2009）8月中旬，嘉化峇峇宣布調解失敗，此

時馬哈迪對馬華發出哀的美敦書，要求在三個月內解決這場黨爭，否則將把馬華

剔除出國陣以外，8月下旬，臨時委員會重新操作，並定於 11月 24日舉行黨選。 

 該場黨選的最終結果是，陳群川在總會長的競選中以 2715票對 809票，狂

胜已經不獲民心的梁維泮，解決了長達 22個月的梁陳黨爭，而陳群川在當選總

會長後，也採取海納百川的姿態，將梁維泮委任為中委和會長理事會成員，以期

能取得安撫兩派人馬的效果。（參考自星洲日報，2009）然而，在內耗過後，馬華僅

餘下 1年多的時間面對 1986年的大選，而在該屆大選中，只贏得 17個國會議席

可說是華社對於馬華黨爭的內耗最合理的回應，因為這樣的內耗除了耗盡黨內的

精力以外，同時也把民眾的對於馬華的信心和支持都消耗掉了。而陳群川本人也

在 1986 年因為涉及新泛電失信案，而被關在新加坡明月灣監獄，刑期三十年，

後獲減刑期至 1 年，並在入獄前辭去總會長一職，交由署理總會長林良實接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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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 

 這場黨爭最為關鍵的意義在於，這是國陣第一次插手介入馬華黨爭，開啟了

馬華自家黨爭須由外人處理的先例，而且這樣的情況再後來的 AB黨爭中也同樣

出現了。有趣的是，梁陳黨爭的調停者嘉化峇峇是由馬哈迪所委任，而 AB黨爭

則是馬哈迪親自斡旋調解，並提出最終的和平與妥協方案，除了馬哈迪在位的時

間夠長之外，只能說馬哈迪任內的馬華黨爭已經發展到了需要外人調停的地步，

而這樣的情況，甚至可以說是文明的外衣底下包裝的瘋癲，不管是凌駕於黨章之

上的臨時委員會也好，國陣主席兼首相也罷，這都開啟了日後錯亂的先例，而這

樣的錯亂，可以算得上是一種瘋癲的。 

 

第四節 三打三不打的獅子吼——林良實與李金獅 

 

 在這四次的黨爭中，這一場，算是影響最為輕微的，蓋因林良實和李金獅，

在這場黨爭之前，本來就是站在同一陣線，或者更可以算得上是命運共同體的，

推溯回之前的歷史，可以發現這兩人在梁陳黨爭期間就已經是同一陣線的，在麥

漢錦為首的紀委會開除的“14精英”當中，這兩位可算得上是共患難的兄弟，

因此在 1986年陳群川身陷新加坡明月灣的時候，兩人分別出任總會長和署理總

會長，並在 1987 年黨選後進一步鞏固在黨內的勢力。 

 然而為什麼這樣的一對最佳拍檔到了 1990年的時候，卻傳出了李金獅準備

向林良實發難的消息，並準備挑戰林良實總會長的位子？表面上看來，是因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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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獅不滿林良實的領導變成一人領導，集體負責的態度有關，這和當初陳群川辭

去總會長後兩人共同肩負重建馬華的重任，是大相徑庭的，因此在天無二日的情

況下，李金獅準備好和林良實決一死戰，結束雙頭馬車的情況。然而根據著名時

評人胡一刀的說法，其實早在 1986年陳群川身陷囹圄的第一天，林良實和李金

獅便結伴同去探監陳群川，而在獄中，陳群川做出了林良實接任總會長，李金獅

出任署理總會長的安排，而當時的林良實也答應只任一屆總會長後讓位李金獅，

這當中的原因在於，早在梁陳黨爭陳派尚未定名為陳派前，曾經是分別有李派和

陳派的說法的，這側面說明了李金獅在黨內基層和代表當中是擁有很大的支持度

的，只是後來不稱李派而稱陳派，是因為陳群川比起李金獅更適合號令當時的

“諸侯”，在黨內的人脈更廣。（轉引自新浪網，2008 年） 

 因此，檯面上的不滿，檯底下不滿林良實違背了所謂的“明月灣協議”，加

之自己本身擁有的支持度，成為了李金獅向林良實發難最重要的資本，於是 1990

年 7月 4日，揚言獲得 40%黨員支持的李金獅公開叫板林良實，然而這一次，由

於遭受過梁陳黨爭之苦的馬華黨員不願黨內有再度受到黨爭的摧殘，華社也同樣

因為不願意馬華再度陷入黨爭，以至於被弱化後的馬華捍衛華社地位受到影響。

因而，7月 17日，李金獅接受大馬中華工商總會的調停，放棄攻打總會長一職。 

 李金獅願意接受調停，表面上除了避免黨爭的再度上演之外，其實背後支持

者的態度也是一個因素，1990年中選馬青總團長的陳廣才和來自吉打的方卓雄

在關鍵時刻抽後腿，使得李金獅到最後被逼棄戰馬華總會長（林宏祥，2005）。而

除了這兩點以外，坊間亦有傳巫統高層不滿李金獅的說法，這三點構成了李金獅

三打三不打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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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三不打的態度，讓李金獅派系樹倒猢猻散，儘管 1993年李金獅依然蟬

聯署理總會長一職，然而提前宣布的“隱退”計劃，宣布不出戰 1995年大選的

他，到最後徹底淪落成為孤家寡人的情景。至於林良實則在之後順利蟬聯了三屆

的總會長，即 1990，1993和 1996年的總會長，直至 AB黨爭，2003年雙林下台，

黃陳接手，共當了 17年的總會長，堪稱是馬華史上任期最長的總會長。 

 這場看似不像黨爭的黨爭最大的意義其實有兩點，即一、再度證明了自李三

春時代開始，馬華老大老二無法共存的鐵律，即使是一同被開除黨籍的患難之交，

一同重建馬華的聯盟，然而到最後依然還是無法擺脫分道揚鑣的命運，以及二、

這場看似不成形的黨爭其實為後來馬華的 AB黨爭埋下了伏筆，因為當時支持李

金獅的人們，在之後大多都轉向成為林亞禮派系當中的人物，比方說後來成為馬

青總團長，在 AB 黨爭中有份成為主角的翁詩傑，又或者是 B隊的二號人物陳廣

才等人，因此看似船過水無痕的林良實李金獅之爭，可算得上是 2000年 AB黨爭

的伏筆，而這，就是這場黨爭啟後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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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雙林的決裂——馬華 2000 年 AB 黨爭 

 

 2000 年的馬華 AB黨爭，套用研究馬華黨爭/派系的學者潘永強的說法，其實

是分成三個階段進行的，下邊將引用潘永強在新紀元學院學報上發表的論文<馬

華公會派系政治初探（2000-2003）>中的圖表，來說明這場黨爭的三個階段是哪

三個階段，以及當中最主要在哪些事件上出現了議題分歧： 

 

階段 議題分歧 

第一階段 林良實違反“君子協議”不推薦陳廣才為部長；接班人配套僵局 

第二階段 收購南洋報業；623 馬青特大合法性；803 馬青罷免案合法性；幽靈黨員

與黨員名冊；張明添基金帳目 

第三階段 限制總會長任期；黨內黑金政治；林良實財務問題 

 

下文將針對產生議題分歧的事件進行論述，並從中分析這些事件，到底是怎樣的

一個瘋癲與文明的情況。 

 

第一節 導火線——關於接班的秘密談判 

 

 1999 年，儘管國陣受到了安華事件和烈火莫熄（Reformasi）運動的衝擊，

巫統在該屆的大選中遭到重挫，然而，馬華卻在當時華裔選民“維持現狀”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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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取向之下，取得 30個國會議席的勝利（潘永強，2006，70），讓國陣依然能在國

會保有 2/3的席位優勢，可謂是“護駕”有功。 

 問題出現在大選過後的內閣部長分配名額，由於馬華並沒有因為所謂的“護

駕”有功，而獲得更多的部長職位7，四個（正）部長職位的配額依然保持不變，

因此這為之後為期長達三年的 AB/雙林黨爭埋下了伏筆。 

 早在 1999年的大選提名前夕，林亞禮就已經啟動了退休計劃，不准備出征

該屆大選以蟬聯他的國會議席席位，並且屬意其空出來的部長職位，由時任的副

總會長陳廣才擔任，而這項安排曾經以君子協定的方式，獲得了林良實的同意8，

而之所以林亞禮屬意陳廣才接手，是因為林亞禮和陳廣才皆來自於彭亨州，而陳

廣才在政壇上是被視為林亞禮政治資源的繼承者的。（潘永強，2002，70） 

 但是，在大選後官職配額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總會長林良實和副總會長蔡銳

明分別保留交通部長和衛生部長之外，另外出現的兩個空缺9則是林良實推薦另

兩位副總會長，即黃家定出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長，以及馮鎮安出任人力資源部

長，而這樣的安排引發了林亞禮的不滿，因為他之所以願意退休，是在長幼有序

地讓接班人進行接班的工作的情況底下10，和林良實有了前文所提及的君子協定。

                                                             
7
 另一種說法則是說，馬華在 1999 年大選取得輝煌成績，然而時任總會長林良實卻對外公佈馬

華將保留現狀，無意爭取增加中央官職。參考自附錄 1。 

8
 詳見附錄 2 

9
 除了林亞禮本身讓出官職所造成的空缺之外，時任馬華總秘書陳祖排也同意離開內閣，因此除

去交通部長和衛生部長沒有變動以外，空出來的官職共有兩個。 

10
 詳見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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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己的“徒弟”陳廣才在大選後無法獲得一官半職，讓林亞禮對林良實產生

了不滿，並改變了原本從政壇上退下來的初衷。 

 導火線是起於 2000年 4月 9日的會長理事會會議上，馬華中委黃木良責問

總會長遴選官職人選的標準之際，林亞禮介入責難，並指責林良實不遵守當初的

君子協定，三年黨爭的帷幕就此拉開。11 

 在該次的會長理事會會議後，林良實於該月 14日承認和林亞禮出現意見分

歧，雙方關係呈現緊張。到了該年 5 月，馬華向國陣爭取到國際貿工部政務次長

一職，並委任來自彭亨州的胡亞橋出任該職12，以安撫林亞禮陣營，但效果不大。 

 時間持續演進到 5月 22日，林良實宣布辭去交通部長，並聲稱會推薦陳廣

才出任部長，他認為“由他作出犧牲，騰出一個部長職，將把一切歡樂帶回給馬

華。”13而這樣的做法，成功將壓力推向林亞禮和陳廣才兩人，迫使陳廣才在 24

日回應對林良實“讓位給他而辭去交通部長職位”感到震驚及難以接受，而同日，

林良實在會見首相馬哈迪了以後，宣布暫緩呈辭，度假兩星期後才做決定。 

 在第一階段當中，可以看得到的情況是：林良實本身運用了謀略，比方說以

退為進，以辭官將“黨分裂的罪名”這樣的一個壓力推給敵對陣營，讓敵對陣營

礙於情勢不得不公開挽留，而在這樣公開挽留的情況下，其實也是讓敵對陣營作

繭自縛的，因為林亞禮的要求是官職分配中，能讓作為“徒弟”的陳廣才佔有一

                                                             
11
 附錄 2 

12
 詳見附錄 4 

13
 詳見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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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之地，否則將有更進一步的動作，可能是在 2002年的黨選攻打總會長，或者

是其他不可預知的方式，然而，林良實卻用以退為進的方式及謀略，迫使對手重

回談判桌針對問題進行討論，因此從第一階段發生的事情來看，以瘋癲和文明的

角度來講，尚算是非常文明的，因為過程中幾乎沒有出現任何改變整個大局的非

理性事件，而林良實運用謀略，堪稱是這場黨爭中較為理性的，較為文明的。 

 

第二節 高潮點——南洋報業的收購問題 

 

 馬華 2000年 4月拉開帷幕的 AB 黨爭，來到了 2001年 5月的時候，收購南

洋報業的議題成為了兩派鬥爭擴大的起始點，而黨爭的最高潮，最瘋癲癲狂的一

幕，紛紛都在這個時期產生，之所以這麼說，正是因為，這場黨爭當中最瘋癲的

場面，比方說馬青 803武鬥、馬哈迪的介入以及到這個階段尾聲的幽靈黨員/假

黨員事件統統都集中發生在這個時期，側面也說明了黨爭來到這個階段，是最為

激烈的一個階段。 

 追本溯源，先回到收購南洋報業這一議題進行討論，南洋報業旗下本身擁有

《南洋商報》、《中國報》和 14份雜誌，在馬來西亞華社輿論方面是舉足輕重的，

可謂是華社的喉舌，其所有權屬於豐隆集團旗下子公司的謙工業（Hume 

Industries）。該報業被收購之前，《南洋商報》和《中國報》在報導馬華黨爭和

新聞時，是偏向林亞禮派系的（陳廣才），且在當時這兩份報紙在報導馬華所涉

及的財務醜聞，如立百病毒基金的分配時，是比競爭對手《星洲日報》還要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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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銳的。（參考自潘永強，2006：71） 

 2002 年 5月 14日，財經刊物 The Edge公開報導馬華即將收購南洋商報的消

息，而這一消息在較後獲得了林良實的承認，該月 23日，馬華公會會長理事會

以 12票贊成，3票棄權，5人缺席通過委託投資臂膀華仁控股和《星報》展開收

購行動的議案，而那三票棄權者皆是來自彭亨州的中委，即林亞禮、陳廣才和胡

亞橋。28日，謙工業宣布脫售 72.35%南洋股權給華仁控股，30日馬華召開中委

會，在會議中以 32票對 8票，追認會長理事會的收購決定，8名投下反對票的

中委分別是林亞禮、陳廣才、胡亞橋、蔡銳明、翁詩傑、黃木良、鄧詩漢和陳儀

喬，直至此時，兩派陣容浮現，公開立場，而此後媒體正式稱林亞禮一派為 B

隊，林良實一派為 A隊（參考自潘永強，2006：72），AB黨爭的名稱被定了下來。 

 之所以 B隊的人馬會對收購南洋報業的議案表示反對在於，報章是掌控輿論

的關鍵，若報業都為當權派，也就是被林良實和黃家定控制的話，本身將會顯得

不利，與此同時，由於跡像也顯示《星洲日報》也有涉及其中，引發了華社對於

報章可能被單一集團壟斷的疑慮（參考自潘永強，2006：72），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

B隊利用這個課題，以反對收購為由，對內（馬華）擴大戰線，對外則尋求社會

的支持，並對敵對陣營施壓。 

 時任馬青總團長，分屬 B隊大將的翁詩傑，就宣布 623 召開馬青特大反對收

購，A隊則決定在 624 召開馬華特大作為對翁詩傑召開馬青特大的回應，以尋求

反制。623馬青特大，660人出席，在議案表決中，631人反對收購（南洋報業），

25人支持，其餘棄權或廢票，翌日的馬華特大，1176票支持收購，1019 票反對

收購議案，A派險勝，然而 B派同樣也展示了實力以及議題操作的能力，讓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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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只是以 157 張微弱的多數票通過收購案。而這兩場特大，同時也顯示出了馬

華黨內兩派的完全分裂，並達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 

 在馬華特大後，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內，兩派角力的焦點在於馬青 623特大的

合法性，結果直至 8月 3日馬青全國常年代表大會時，會前接獲炸彈虛報，現場

代表鼓噪，乃至上演了互擲椅子的全武行，在擲完椅子，部分代表退席後，強硬

通過對時任馬青總秘書姚長祿和副總團長盧誠國罷免的臨時議案（星洲日報，2001），

而這樣的場面堪稱是整個 AB黨爭中最瘋癲的場面，因為此時所謂的黨章規矩統

統都被拋諸腦後，而翁詩傑在部分中委和代表不在場的情況下強硬通過對姚盧罷

免的臨時議案，雖然表面上是援引黨章進行罷免，然而實際上，卻是有通過作為

馬青總團長的身份，對分屬敵對派系的下屬進行權力的壓制，而通過這項罷免議

案的情況。所以在筆者看來，這樣的情況其實就是通過文明的外衣包裝（援引黨

章罷免姚盧二人）內裡的野蠻瘋癲（對敵對派系的下屬進行權力壓制）。 

 爾後，林良實通過成立六人元老調查委員會14調查 803 武鬥案，12月 7日，

報告指出，803 大會罷免姚盧的臨時議案不符合程序，因而被視為無效。12月

20日，馬華中委會宣布凍結馬青的活動以及翁詩傑馬青總團長的職權。（王春旋，

2012：28）而這樣的結果，其瘋癲程度和之前翁詩傑運用職權罷免姚盧二人的方

式如出一轍，即援引黨章這樣看似文明合理的方式對犯事的下屬進行懲戒，然而，

內裡卻同樣也蘊含了權力壓制的意味在裡邊（當權派的總會長林良實對敵對派系

的下屬馬青總團長翁詩傑進行壓制）。 

                                                             
14

 主席為甘文華，成員有陳立志、黃循營、黃昆福、王成就、劉集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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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青事件後，時間來到 2002年，也就是馬華預訂中的黨選年，雙方人馬在

這個時候已經準備好決一死戰以做了斷，然而 2002年初，馬哈迪就先行介入黨

爭，要求擱置紛爭，但是隨著時間的延長，為了應付支部和區會改選，兩派在幽

靈黨員/假黨員、黨員名冊的乾淨程度、216新支會獲准成立等課題進行角力，

而最大的爭議點就在於名冊內暴增的 13萬餘名黨員。類似不尋常的瘋癲案例也

曾經在梁陳黨爭時期發生過，因此 B隊醞釀召開特大，A隊則展開反特大的動員，

到最後 B隊拍板於該年 4月 21日召開大會。 

 就在大會即將召開之際，馬哈迪再度介入施壓，並提出了和平與團結方案，

B隊林亞禮因而宣布取消特大，以示響應馬哈迪的方案（南洋商報，2002），但是林

良實過後表明 A 隊沒有簽名同意，因為“和解方案部分內容有違馬華黨章”，然

而時隔一日後，在馬哈迪的壓力下林良實被逼妥協，簽署和解方案，答應方案中

的事項15。 

 在 2002 年發生的事件中，筆者認為，這完全又是一種瘋癲的情況，雖然這

樣的情況對比起 2001年 803武鬥看起來更加的文明，華社對於馬哈迪到最後願

意插手介入馬華的黨爭更是喜聞樂見（南洋商報，星洲日報，2002），然而，在黨內

的民主機制無法負荷和解決黨內的紛爭時，由來自黨外的人士（馬哈迪）以凌駕

馬華黨章的態勢進行調停與仲裁，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錯亂，而這樣的錯亂亦可

算得上是這場黨爭中瘋癲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另外，在馬哈迪正式插手介入馬華

黨爭並提出和平與妥協方案之前，曾經在梁陳黨爭中出現的幽靈黨員/假黨員議

                                                             
15
 方案當中最主要的三點為：一，領導層維持現狀、二，區、州及中央黨選展延、三，B 隊發起

的 421 特大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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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再度浮現，中間種種語言上的攻訐，以及某些別有居心的人士冒充黨調查員

來審核支部黨員的黨籍等，這些都是這場黨爭中瘋癲的亂象。 

  

第三節 曲終人散——雙林隱退黃陳接手 

 

  儘管和平與妥協的方案獲得了兩派的同意，然而這並無法徹底的解決黨

爭，2002 年 8月，林亞禮被撤除紀委會主席一職，引起了 B隊的不滿，讓原本

已經打算淡出政壇的林亞禮，在 2003 年 1月初宣布，將在 2005年黨選挑戰林良

實，然而林良實再度使出 2000年用過的“辭職”策略，在林亞禮宣布動向後的

內閣會議後宣稱辭去交通部長一職，並再次經由首相的挽留，化解 B隊要求他辭

職的壓力。 

 在逼迫辭職方法行不通的情況下，B隊唯有朝林良實的個人操守攻擊，比方

說他和其兒子林熙隆的財務問題，與此同時，翁詩傑也指控馬華某些高層和黑社

會有來往，並且向時任副首相兼內政部長的阿都拉巴達威呈上涉及黑金政治的黨

員名字，而之後網路上也傳出黃家定與私會黨中綽號“成龍”的王勤義的黑幫人

物交往的消息，令黃家定報案要求警方做出調查。（潘永強，2006：74） 

 時至此刻，黨內的機制完全癱瘓，馬哈迪對於這樣的情況也感到厭倦，在明

顯受到巫統施壓的情況底下，3月 29 日，林良實改口宣布不在 2005年爭取蟬聯

總會長，5月 22日，林良實宣布辭職，雙林齊齊下台（南洋商報，2003 年），黃陳

二人接任總會長和署理總會長，而陳廣才與此同時也出任內閣部長，歷時三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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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爭宣告落幕。 

 然而，必須說明的是，黃家定和陳廣才的上台完全就是妥協方案下的產物，

特別是針對在方案下當上總會長的黃家定。從現在的角度看黃家定上任後馬華或

總會長本身最主要的舉措，就是總會長任期限制 3屆 9年，然而一般上立法修章

中不追溯過往的原則，這一次卻很罕見的出現了往後追算的特例，即黃家定的任

期是從接任總會長的那一天，也就是 2003年 5月 23日開始計算任期，而並非是

2005年正式當選總會長後開始計算任期，這樣的弔詭情況下，就算理論上 2011

年的黨選成功蟬聯，他依然還是要在 2012年 5月 23日前下台16，無法圓滿完成

任期的同時，還留下了接班上的難題，然而就是這樣尷尬的條件，黃家定最終卻

還是被逼同意，這加強了外界對於這位總會長弱勢的印象。（潘永強，2005，36）除

此之外，黃家定上任後的舉措也寥寥無幾，而且很多時候是與政治無關的，就比

方說黃家定時期推行的終生學習運動，對比起同期國大黨至少經常要求政府為印

裔社群實行類似新經濟政策的扶弱政策，或者是民政黨在檳州推動務實的政策

（潘永強，2005：58），馬華只能在逃離政治後，繼續用教育計劃和結交華團大而化

之，以求偷渡過關。（潘永強，2005：59）這樣的局面只能說，黃家定並非一個強人

型的總會長，而是一個在派系共治的跛腳鴨總會長，而這可算得上是瘋癲當中，

文明的一面。 

 黨爭讓人們看清箇中的瘋癲與文明，然而，2000 年爆發的這一場黨爭並不全

然是一無是處的。儘管派系的權力鬥爭依然是這場黨爭的主軸，然而這場黨爭和

                                                             
16

 黃家定在 2008 年 308 大選後，為了對馬華大選的慘敗以示負責，於同年 10 月 18 日卸下黨職，由翁詩

傑接手，當然，這是後來所發生的情況，這是在當初 2003 年的時候沒有辦法預料到的，純屬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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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黨爭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之前的黨爭，從李三春開始到林良實的時代，最

終結果都是贏者全拿，輸者一無所有甚至被掃出馬華的情況，也因為這樣，這一

次的 AB 黨爭鬥的格外凶狠格外激烈，以至於在時間跨度上還要勝過之前的梁陳

黨爭，然而，最終在妥協方案下產生的總會長，意味著雙方必須嘗試共存，因為

沒有任何一派能全盤拿去。黃家定或許並非強人總會長，或者也可以是所謂的跛

腳鴨總會長，然而，在潘永強《馬華政治散論》的文章中的觀點看來，正因為黨

內有了派系的制肘，才阻止了強人獨裁政治的出現，在這樣“分歧中的穩定”下，

當權派為了換取對方的默契、承認以致不被挑戰，從而同意對方的條件（總會長

任期限制）；對另一方而言，則是削弱了總會長的權威，也確保自己不被殲滅繼

續存活，往後再意圖出擊（潘永強，2005：34），這樣的情況，有利於黨內民主的發

展，而這，或許就是這場政治上的瘋癲與文明結果中唯一的正面意義吧。 

 

第四節 尾聲 

 

 2004 年，馬華隨同國陣在該屆大選狂胜 90%以上的國會議席，這當中，包含

了新首相打著廉潔改革以及親華人的旗幟迎接選戰的因素，而這屆大選，馬華更

是取得了 31席國會議席的席次，而當中，在馬六甲的獲勝，更是側面顯示出當

時馬華氣勢如虹的景象，蓋因獲勝的馬六甲市國席和底下的兩個州席，在這之前

都是被譽為是民主行動黨的票倉的（中國報，2012），2004年這一戰，徹底一洗之

前馬華在這裡的頹勢，吐氣揚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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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顯然的，黃家定總會長任內堪稱是毫無建樹，對內，只有一項終生學習

能拿得出手，對外，面對種種的社會課題以及政經文教上的問題，也毫無建設性

的貢獻，終於在 2008年迎來慘敗，222席國席中，反對黨取得 82席或相當於 36.9%

的席次，自 1969 年以來第一次否決了國陣在國會下議院中 2/3的優勢，甚至還

取得了五州的政權17，這是前所未見的。馬華在這屆大選中僅贏得 15席議席，同

年 10月 18日，黃家定完成總會長任期並不尋求蟬聯，翁詩傑接手出任馬華總會

長。 

 正當馬華百廢待興有必要興革之際，翁詩傑顯然也無法避過馬華黨史中老大

老二無法共存的宿命，他當選總會長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對自己的副手，也就是

在 2008 年因為性愛光碟事件而辭去衛生部長一職的蔡細歷開刀，2009年雙十特

大以及 2010年的 328重選，馬華的中央代表們顯然的拒絕了翁詩傑的提案，蔡

細歷當選總會長，翁詩傑下台，然而此時的馬華已經陷入了一片風雨飄搖之中，

同樣還是內亂不斷，對外，一些重要的課題也無法扮演好自己作為執政黨的角色，

甚至在2011年和 2012年作出若下屆大選慘敗，馬華將不入內閣的議決（許萬忠，

2013），結果，在這個時候看起來具有激怒華裔投票傾向的議決以及對於蔡細歷

的不滿之下，2013 年 5月 5日舉行的大選中，馬華輸得更加的淒慘，僅存 7國

席 11州席18，一時間被坊間戲稱為 7-11便利店，而近日蔡細歷和廖中萊又在展

                                                             
17

 五州分別為吉打、吉蘭丹、霹靂、雪蘭莪、檳城，而在 2009 年有議員跳槽的情況下，霹靂再

度變天，州政權重回國陣的手中。 

18
 7 國席分別為彭亨文冬（廖中萊）、霹靂丹戎馬林（黃家泉）、柔佛亞依淡（魏家祥）、丹絨比

艾（黃日升）、拉美士（蔡智勇）、地不佬（邱思祥）、馬六甲亞羅牙也（古乃光），11 州席則是

霹靂積莪營（馬漢順）、彭亨南唛（劉震林）、積卡（房光輝）、馬六甲萬望（吳俊兌）、吉里望（林

萬鋒）、馬接（賴明忠）、柔佛巴羅（張協群）、埔來士巴當（鄭修強）、玻璃市知知丁宜（許福光）、

吉打莪崙（梁榮光）、居林（蔡通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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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新一輪的內鬥，結果 1020特大，不通過對廖中萊譴責議案的同時，也不通過

入閣的議案。（東方日報，2013） 

 值得一提的是，基本上當年 AB黨爭的關鍵人物，如今都在今天這場的權力

鬥爭中扮演主角的角色，首先現任的總會長蔡細歷本身就是來自 A隊的大將，翁

詩傑則是當年的馬青總團長，B隊的大將，廖中萊則是當年的馬青總團長，同樣

也是 B隊的要角，這三人直到今天糾纏不休的鬥爭，隱約間都還可以看到當年

AB黨爭的影子，因此可從這裡得證，AB黨爭在 2003年結束後，都對之後馬華的

政局有所影響，甚至影響到了今天，而馬華也在不斷的鬥爭當中，一直被弱化，

以致前途可謂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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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從 2000 年開始爆發的馬華 AB黨爭當中，我們看到了黨爭當中種種的瘋癲與

文明，但是，在瘋癲與文明下的馬華黨爭對馬華的政治史有怎麼的意義？是基於

黨路線的鬥爭嗎？還是這只是一個為了個人，抑或是為了派系的權力鬥爭？ 

 在筆者對馬華 AB黨爭史作出了研究及回顧後，基本上可以得出一個這樣的

結論，那就是這一場黨爭只不過是一場為了派系的權力鬥爭。在前文的馬華黨爭

史當中，曾經有提到，涉及路線又或是理念之爭的黨爭，只有馬華第一次少壯派

和元老派之間的鬥爭，才算得上是路線之爭，身為元老派的陳禎祿和陳修信以團

結的馬來西亞為理念，與林蒼祐照顧華社、維護族群間在政經文教方面的平等地

位的理念展開了鬥爭，結果元老派的勝利，為後來馬華的發展定下了基調，儘管

這樣的基調為後世的人們給馬華標籤上當家不當權的恥辱性標籤，然而這樣的黨

爭至少釐清了黨的鬥爭路線，以政黨的角度來講，是能夠為政黨帶來進步的。 

 而在少壯和元老派黨爭之後的黨爭中，也包括了 AB黨爭在內，基本上顯露

的情況，統統都是個人赤裸裸的對於權位和權力的鬥爭，李三春曾永森、梁維泮

陳群川、林良實李金獅莫不如此，而且在這三場黨爭中，到最後的結果都是贏者

全贏，輸者全輸的慘烈局面，這樣的結果，也注定了政黨走向腐化妥協與無能的

窘境，同時也削弱了馬華為華社爭取權益的政治影響力。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

官職的分配，從建國初期的財相這一重要官職到近代只能出任非核心的，二線的

部長職位，比方說衛生部長、交通部長這樣的部長職位，並非說這些部長職位不

重要，只是和討論國策的核心部長職位，比方說內政部長、國防部長、財相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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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職位絕緣的話，基本上也折射出馬華的在我國政壇的政治影響力是江河日下

的。 

 AB黨爭之所以特殊，在於它有別於上述的黨爭，因為到最後黃家定和陳廣才

上台的結果其實是雙林齊退，通過妥協方案誕生出來的產物，這樣的結果也意味

著這場派系鬥爭中，並沒有誰能贏得了誰，而箇中的黨爭方式，更像是一場技術

型黨爭(潘永強，2005：15)，雙方都在特大、黨章、庭令、幽靈黨員/假黨員、開除

黨籍這樣的枝微末節上打轉，根本沒有辦法提出自己的政見主張，按照潘永強的

話來講，是“最缺乏議題的黨爭”（潘永強，2005：19）而且這場黨爭中，“沒有明確的

黨內改革議程、沒有製度化的權利競爭機制、沒有發展有意義的政治論述，更沒有清晰

的政經路線辯論，堪稱是一場‘四個沒有’的政治鬧劇”（潘永強，2005：19），是一場赤裸

裸的權力爭奪。 

 造成這樣窘境的原因在於雙方都無法對政策性問題進行觸碰，因為一觸碰的

話，勢必和國陣的大家長巫統產生衝突，而且甚至有時候雙方在黨內外事務中都

還是存有同樣的共識的（比方說當年鬧得很厲害的回教國版本，雙方都支持巫統

的回教國，或者是絕口不提立白豬農基金），也正因為雙方都並非為政策政見衝

突，所以，瘋癲與文明，徹底了成為了一場鬧劇。 

 這樣還不止，因為這場黨爭到最後是以妥協方案作為結束，雙方都沒有辦法

斗贏對方，因此這為後來馬華無休止盡的內耗乃至政治影響力再度大幅度削弱，

以及近 4年來（2009-2013）不斷的鬥爭埋下了伏筆。換言之，這場在 2000年拉

開帷幕的黨爭，到最後居然禍延 10餘年後的今天，可說是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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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筆者從這場 AB黨爭的種種事件中，看到了政治場上的瘋癲，是如何

被馬華袞袞諸公演繹到一個極致的，比方說馬青 803武鬥，筆者認為，除了這篇

論文以外，後來者若有興趣研究馬華黨爭的話，這一塊必然是無法逃脫的景象，

十年前輿論認為，這是馬青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或許，在這段輿論上，應該還要

說明這是一個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的家醜。而另外，在南洋報業以及其他種種課

題上的互相攻訐，或者是黨領袖援引黨章對付犯事的下屬，又或者是馬哈迪以國

陣大家長的身份強硬介入這場黨爭，這些，看起來似乎是文明理性的舉措，然而

當理解到隱藏在文明的外衣底下的種種錯亂，如援引黨章背後的原因是打壓和自

己分屬不同派系的敵人，以運用權力壓制的方式來對付敵對派系的人馬；又或者

是，馬華以外的人以凌駕黨章的方式介入黨爭，就能夠理解到，這其實是一場看

似文明，其實卻是文明的外衣包裝底下瘋癲的又一種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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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掃描檔一、雙林反目非一日之寒，黨接班人選引決裂 

 

 



41 

 

掃描檔二、黃木良中委會責難總會長，馬華雙林反目 

 

掃描檔三、林亞禮堅持協議，引退計劃或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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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檔四、雙林風波演變 

 


